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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茶叶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专项国家监督抽查、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及其再加工制成的花茶、紧压茶、袋泡茶等茶叶产品。本规范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复检及附则。

注：针对特殊情况的专项国家监督抽查是指应急工作需要而进行的或者由于某种特殊情况（或原因）仅需要对部分项目进行抽样检验的专项监督抽查。
2 产品分类

2.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1。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分类代码
	1
	107

	分类名称
	食品
	茶叶


2.2产品种类

茶叶产品主要分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及其再加工制成的花茶、紧压茶、袋泡茶等。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绿茶：以茶树鲜叶为原料，经杀青、揉捻、干燥等为基本工艺加工制作而成的茶叶产品。

3.2红茶：以茶树鲜叶为原料，经萎凋、揉捻（切）、发酵、干燥等基本工艺加工制作而成的茶叶产品。 

3.3乌龙茶：以茶树鲜叶为原料，经萎凋、做青、杀青、揉捻、干燥等基本工艺加工制作而成的茶叶产品。

3.4白茶：以茶树鲜叶为原料，经萎凋、干燥等基本工艺加工制作而成的茶叶产品。 

3.5黄茶：以茶树鲜叶为原料，经杀青、闷黄、揉捻、干燥等基本工艺加工制作而成的茶叶产品。 

3.6黑茶：以茶树鲜叶为原料，经杀青、揉捻、渥堆、干燥等基本工艺加工制作而成的茶叶产品。 

3.7花茶： 以茶叶和香花（茉莉、玉兰、珠兰、桂花、玫瑰、柚子等）为原料，经窨（熏）制而成的再加工类茶叶产品。

3.8紧压茶：以黑茶、绿茶或红茶等为原料，经整理加工，蒸压成形、干燥等工艺制成的再加工类茶叶产品。

3.9袋泡茶：以茶叶为原料，一般经筛分（或切碎）、整理、滤袋包装而成的，用于成袋泡饮的再加工类茶叶产品。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茶叶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茶叶产品年销售额指标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5000
	≥1000且＜5000
	＜1000


5 检验依据

相关产品标准及试验方法

GB 276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5009.19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20   食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94    植物性食品中稀土的测定

GB/T 5009.103   植物性食品中甲胺磷和乙酰甲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06   植物性食品中二氯苯醚菊酯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10   植物性食品中氯氰菊酯、氰戊菊酯和溴氰菊酯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45   植物性食品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种残留的测定

GB/T 5009.146   植物性食品中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多种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76   茶叶、水果、食用植物油中三氯杀螨醇残留量的测定

GB/T 9833.1  紧压茶 花砖茶

GB/T 9833.2  紧压茶 黑砖茶

GB/T 9833.3  紧压茶 茯砖茶

GB/T 9833.4  紧压茶 康砖茶

GB/T 9833.5   紧压茶 沱茶

GB/T 9833.6  紧压茶 紧茶

GB/T 9833.7   紧压茶 金尖茶

GB/T 9833.8  紧压茶 米砖茶

GB/T 9833.9   紧压茶 青砖茶

GB/T 13738.1   红茶 第1部分：红碎茶

GB/T 13738.2    红茶 第2部分：工夫红茶

GB/T 14456.1    绿茶 第1部分：基本要求

GB/T 14456.2    绿茶 第2部分：大叶种绿茶
GB/T 14487  茶叶感官审评术语

GB/T 18650   地理标志产品  龙井茶

GB/T 18665   地理标志产品  蒙山茶

GB/T 18745   地理标志产品  武夷岩茶

GB/T 18957 地理标志产品  洞庭（山）碧螺春茶   

GB/T 19460   地理标志产品  黄山毛峰茶
GB/T 19598  地理标志产品  安溪铁观音
GB/T 19630.1  有机产品  第1部分  生产

GB/T 19691  地理标志产品  狗牯脑茶
GB/T 19698   地理标志产品  太平猴魁茶

GB/T 20354   地理标志产品  安吉白茶

GB/T 20360   地理标志产品  乌牛早茶

GB/T 20605   地理标志产品  雨花茶 

GB/T 21003   地理标志产品  庐山云雾茶
GB/T 21726   黄茶

GB/T 21824   地理标志产品  永春佛手

GB/T 22109   地理标志产品  政和白茶 

GB/T 22111   地理标志产品  普洱茶 

GB/T 22290   茶叶中稀土元素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T 22291  白茶
GB/T 22292   茉莉花茶

GB/T 22737   地理标志产品  信阳毛尖

GB/T 23199  茶叶中稀土元素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T 23204  茶叶中519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GB/T  23205 茶叶中448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NY/T 288   绿色食品 茶叶

NY/T 863   碧螺春茶

NY 5196  有机茶
NY 5244   无公害食品  茶叶

SB/T 10157  茶叶感官审评方法

SB/T 10167  祁门工夫红茶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定

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预包装产品或称量销售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企业的成品库内或流通领域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产品，所抽取产品的保质期应能满足检验工作的进行。

在企业成品库抽样时，同一批次产品抽样基数应不少于5kg，从同一批次样品堆的3个不同部位随机抽取3个或3个以上的大包装，分别取出相应的小包装样品。抽取样品量不少于0.5kg，且不少于3个包装单位。称量销售产品抽取样品量不少于0.5kg。

在流通领域抽样时，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取样品量，抽取样品量要求与企业成品库抽样时相同。 

所抽取样品中2/3用于检验，1/3为备用样品。备用样品封存在检验机构。

注：在本规范的规定中，检验机构在检验过程中对检验结果进行复验所采用的样品，应是抽取的检验样品，不能采用备用样品。备用样品仅是指被抽查企业或者经过确认了样品的生产企业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需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时采用的样品。
6.3 样品处置

抽取的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用封样单封样，并及时送往检验机构。检验样品、备用样品的容器（包括包装袋、罐、箱等）应清洁、干燥、无锈、无异气味；能防潮、避光；密封性好。样品在常温环境下运输和保存，防止雨淋、日晒、挤压、潮湿、高温。

6.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茶叶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
7 检验要求 

7.1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法规

或标准
	强制性/

推荐性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及不合格程度分类

	
	
	
	
	
	A类a
	B类b

	1
	六六六
	GB 2763
	强制性
	GB/T 5009.19

GB/T 23204
	●
	

	2
	滴滴涕
	GB 2763
	强制性
	GB/T 5009.19

GB/T 23204
	●
	

	3
	氯菊酯c
	GB 2763
	强制性
	GB/T 5009.106   GB/T 5009.146

GB/T 23204
GB/T  23205
	●
	

	4
	溴氰菊酯
	GB 2763
	强制性
	GB/T 5009.110

 GB/T 5009.146

GB/T 23204
	●
	

	5
	氯氰菊酯
	GB 2763
	强制性
	GB/T 5009.110

GB/T 5009.146

GB/T 23204
GB/T  23205
	●
	

	6
	顺式氰戊菊酯
	GB 2763
	强制性
	GB/T 5009.110

GB/T 5009.146

GB/T 23204
	●
	

	7
	氟氰戊菊酯c
	GB 2763
	强制性
	GB/T 5009.146

GB/T 23204
	●
	

	8
	杀螟硫磷
	GB 2763
	强制性
	GB/T 5009.20

GB/T 5009.145

GB/T 23204
GB/T  23205
	●
	

	9
	乙酰甲胺磷
	GB 2763
	强制性
	GB/T 5009.103

GB/T 5009.145
	●
	

	10
	三氯杀螨醇
	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推荐性
	GB/T 5009.176

GB/T 23204
	●
	

	11
	甲胺磷
	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推荐性
	GB/T 5009.103

GB/T 5009.145

GB/T 23205
	●
	

	12
	氰戊菊酯
	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推荐性
	GB/T 5009.146

GB/T 23204
	●
	

	13
	联苯菊酯
	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推荐性
	GB/T 5009.146

GB/T 23204
	●
	

	14
	乐果
	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推荐性
	GB/T 5009.20

GB/T 5009.145

GB/T 23204
GB/T 23205
	●
	

	15
	敌敌畏
	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推荐性
	GB/T 5009.20

GB/T 5009.145

GB/T 23204
	●
	

	16
	喹硫磷
	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推荐性
	GB/T 5009.20

GB/T 5009.145

GB/T 23204
GB/T 23205
	●
	

	17
	铅
	GB 2762
	强制性
	GB 5009.12
	   ●
	

	18
	稀土
	GB 2762
	强制性
	GB/T 5009.94

GB/T 23199

GB/T 22290
	
	●

	19
	感官品质
	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强制性

推荐性
	SB/T 10157

GB/T 14487
	
	●

	   a极重要质量项目

  b重要质量项目

   c  仅限于红茶和绿茶


注：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检验机构接收样品应当有专人负责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测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并确认样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相符，对检测和备用样品分别加贴相应标识后入库保存。
7.2.2 从事茶叶感官品质审评的检验人员应获得评茶员职业资格。

7.2.3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规范中的检验项目（主要是产品通用重要特征值）时，应按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进行检验并判定。

7.2.4当同一检验项目存在多种检测方法时，应优先采用表3的“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中所指定的检测方法。

8 判定原则

经检验，所检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所检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当产品存在A类项目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当产品仅有B类项目不合格时，属于一般不合格。

9 异议处理复检

对判定为不合格的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需对不合格项目复检时，采用备用样品检验。当复检结果仍不合格，维持原检验结果不变。当复检结果合格，以复检结果为准。
9.3 不进行复检的情况：

9.3.1被检方提出复检时，产品在复检有效期内于正常贮存条件下已变质的；

9.3.2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复检的其他情况。
10 附则

   本规范代替CCGF 107-2008版。

   本规范编写单位：国家茶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郑国建），国家农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南）（曾小明），国家加工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福州）（郑小严）。
   本规范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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